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组通〔2018〕6 号 

 

 

关于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运行 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 

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，市属各党（工）委： 

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已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开通，根据

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运行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皖组通字〔2017〕53 号）要求，现就系统开通运行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安排 

按照以用为本、积极稳妥、分级管理、分步实施的原则，

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先行开通运行党组织和单位信息管理、

党员信息管理、组织关系转接 3 个子系统，并逐步开通运行其

他子系统。这项工作由市委组织部组织实施，各县（区）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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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部、市属各党（工）委督促落实，基层党委（具有审批预备

党员权限的，下同）和接入系统的党支部具体操作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1.维护党组织和单位信息。基层党组织新建、合并、分设、

撤销和整建制转移以及相关信息项内容变动的，由上级党组织

依据有关文件材料，于 15 个工作日内在党组织和单位信息管理

子系统中维护信息，并同步设置和分配管理员账号及权限。地

方党委、部门系统党委（党组）的变动信息由本级党委（党组）

组织部门负责维护。 

2.维护党员信息。党员出党、死亡、停止党籍以及相关信

息项内容变动的，由党支部依据有关文件材料，于 10 个工作日

内报告基层党委，基层党委于 15 个工作日内在党员信息管理子

系统中维护信息。接入系统的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授权，可

直接在系统中维护学历、联系电话、家庭住址等部分信息。发

展党员子系统开通前，新发展党员信息暂由基层党委在党员信

息管理子系统中维护。 

3.转接党员组织关系。在全省范围内转接党员组织关系

的，通过组织关系转接子系统实现无纸化办理。超出上述范围

转接党员组织关系时，还需由具有全国范围内直接相互转移组

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开具纸质介绍信，党员持介绍信办理（具

体流程见附件），待条件具备时再实现全国范围内全程无纸化转

接党员组织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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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 

1.明确工作职责。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、市属各党（工）

委要认真做好部署安排、技术运维和信息安全等工作。各级党

委组织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、工作指导和业务

办理；同时要安排专人负责技术保障，做好账号权限设置、异

常数据处理、信息安全巡检等工作。基层党委要根据党组织和

党员规模至少明确 1 名信息管理员，负责日常信息维护、相关

业务办理等。 

2.完善系统信息。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、市属各党（工）

委要指导各级党组织以基层党委为单位，对已入库数据信息开

展一次“回头看”，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漏采、重复采集、采集信

息不准确、不规范、不完整等问题，特别是党支部中党员少于

3 人、党支部中党员规模异常庞大、预备期不足 1 年、规定无

预备期时期“转正”、身份证号码与性别不符、身份证号码不符

合编码规则等问题，进一步加大数据审查力度，力求全面、精

准，并督促相关党组织及时修改完善。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，

可协调公安部门，将党员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与常住人口

信息库进行比对，进一步提高党员基本信息的准确性。对基层

党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情况，要逐级开展督查，发现问题及时

督促整改。市委组织部将适时对信息质量和日常维护、业务应

用等情况开展督查。 

3.健全工作制度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、基层党委要把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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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、使用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、

基础性工作来抓，逐级建立信息系统运行维护，业务应用、人

员管理、安全保密等制度，并认真抓好落实。凡维护党员出生

日期、入党日期、转正日期、身份证号码等关键信息，均应将

相关依据材料存档备查。在组织数据采集、汇总、导出以及日

常维护工作中，除正常业务需要外，一律不得向外提供、传播

和泄露有关信息。市委组织部将定期对各单位系统信息维护和

业务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加强痕迹管理，对信息质量不过

关、维护管理不到位、在信息维护中弄虚作假以及违规泄露信

息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 

  

附件：1.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操作指南 

2.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部分子系统功能权限 

初始设置表 

中共铜陵市委组织部 

2018 年 1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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